
 第一編 第二章 婚 姻 2-17 

第二節 結婚 
 

要件

§982
96.5修法前：

96.5修法後：書面＋二人以上證人＋登記
　　　　　　（施§4之 1：97.5.25施行）

形
式

實

質

‧§980：法定年齡　男：18

‧§981：法定代理人同意
‧§983：禁婚親
‧§984：監護關係
‧§985：重婚

‧§995：不能人道
‧§996：無意識
‧§997：受詐欺、脅迫

女：16 §989

§990

§991

§986、§987已刪除 §992～§994已刪除

§982Ⅰ
§983
§985

無
效

☆§988

效力

得
撤
銷

§999：損害賠償請求權
§999之1：準用離婚之規定

Ⅰ：公開儀式＋二人以上證人
Ⅱ：戶籍登記→推定已結婚

96.5§988之1

§998：不溯及既往

 

一、結婚之要件 
形式要件（民§982）： 
立法政策：  

要 求 寬鬆                       嚴格 

 事實婚主義 
儀式婚主義 

（96.5修法前採之）

法律婚主義 
（96.5修法後採之） 

意 義

法律不要求任何婚姻方

式，只要雙方當事人有

結婚之合意，且有夫妻

共同生活之婚姻事實關

係 ， 即 賦 予 婚 姻 之 效

力，無需踐行任何對外

之公示方法。 

不問當事人有無男女

共同生活之婚姻事實

關係，只要當事人踐

行一定之儀式（宗教

上或習俗上之儀式均

屬之），法律上即承

認其婚姻效力。 

男女雙方當事人結

婚之事實，須向國

家主管機關、法院

或戶政機關，踐行

一定之法律形式，

始發生婚姻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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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寬鬆                       嚴格 

 事實婚主義 
儀式婚主義 

（96.5修法前採之）

法律婚主義 
（96.5修法後採之） 

優 點

男女共同生活之婚姻事

實關係與法律上承認之

婚姻效力，表裡一致。

經由一定儀式，將已

存在之婚姻關係公示

於一般社會大眾，有

利於確定夫妻關係之

存否。 

國家可基於一定之

標準，審查婚姻是

否合於該標準，可

徹底貫徹國家之婚

姻政策，維護社會

公益。 

缺 點

未有公示之要求，致一

般人不易判斷是否有婚

姻關係之效力，對於善

意第三人之信賴有所妨

礙。 

宗教儀式或習俗儀式

之公示方法，僅能及

於當事人生活周遭範

圍 ， 對 第 三 人 之 保

護，仍有不足。 

現代各國多採法律

婚主義。 

96年5月修法前後之分析比較： 
修正條文對照表：  

96.5.23公布之新法 96.5.23前之舊法 修正理由 
第982條 
結婚應以書面為之，

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

名，並應由雙方當事

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

之登記。 

第982條  
結婚，應有公開儀式

及二人以上之證人。

經依戶籍法為結婚之

登記者，推定其已結

婚。 
 

一、本條修正。 
二、 鑒於現行我國民法婚

姻制度採「儀式婚主

義」，因該主義公示

效果薄弱，容易衍生

重婚等問題，且公開

儀 式 之 認 定 常 有 爭

執，進而影響婚姻法

律效力。另，現行離

婚制度係採「登記主

義」，造成未辦理結

婚登記欲離婚者，必

須先補辦結婚登記再

同時辦理離婚登記之

荒謬現象。爰此，我

國婚姻制度實有改採

「 登 記 主 義 」 之 必

要 ， 謹 修 正 本 條 規

定。 
第988條   
結婚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無效： 

第988條  
結婚，有左列情形之

一者，無效： 

一、第1項第1款修正。 
二、 配 合 第 982 條 修 正 規

定，本條爰予文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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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23公布之新法 96.5.23前之舊法 修正理由 
一 不 具 備 第 982 條

之方式。 
二  違 反第 983 條 規

定。 
三  違 反第 985 條 規

定。但重婚之雙

方當事人因善意

且無過失信賴一

方前婚姻消滅之

兩願離婚登記或

離婚確定判決而

結婚者，不在此

限。 

一  不 具 備 第 982 條

第1項之方式者。

二  違 反 第 983 條 或

第 985 條 之 規 定

者。 

正。 

※施行法第4條之第1項：「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五月四日修正之民法第

九百八十二條之規定，自公布後一年施行。」（亦即應自97年5月25
日施行） 

修法說明： 
按現行婚姻制度係採「儀式婚主義」，依現行民法第982條第1

項規定：「結婚，應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第2項

規定：「經依戶籍法為結婚之登記者，推定其已結婚。」依據

現行法，結婚之形式要件須有公開儀式及二名證人，是否另外

辦理結婚登記，不影響婚姻效力；但若僅有結婚登記而無進行

公開儀式者，其婚姻無效。惟因該主義公示效果薄弱，容易衍

生重婚等問題，且公開儀式之認定常有爭執，進而影響婚姻法

律效力，現行「儀式婚主義」實有修正必要。 
另按，依現行民法第1050條規定：「兩願離婚，應以書面為

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

記。」我國民法針對結婚採「儀式婚主義」，針對離婚卻採

「登記主義」，造成未辦理結婚登記欲離婚者，必須先補辦結

婚登記再同時辦理離婚登記之荒謬現象，顯然背離一般人民之

法律期待與認知。 
查儀式婚係因應過去農業社會型態所需，人口外移少，辦婚禮請

客即有公告周知之效果；但現已步入工商社會，外地工作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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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鄰里關係疏離，若有人刻意隱瞞結婚事實，勢將難以查證。

因此，世界先進國家多已採用「登記婚主義」。爰此，我國婚姻制

度實有改採「登記婚主義」之必要。 
學者對修法改採「登記婚主義」之認同： 
   修法前我國現行法條採儀式婚主義，雖較事實婚主義為佳，

但仍有不少缺點，國內學者對其頗多批判，而認為宜改為登記婚

主義較妥。 
與登記制度未配合，易遭惡用，引發糾紛： 
既採儀式婚，登記就非結婚要件。 

民法第 982條第2項：「經依戶籍法為結婚之登記者，推定其

已結婚。」性質上僅屬舉證責任轉換之規定，亦即若不符儀

式婚要件，即使依戶籍法辦理結婚登記，有了結婚證書，且

身分證上註明對方為配偶，或雙方早就同居生子，但法律上

仍不具婚姻效力；反之，只要具備法定結婚要件，不用登

記，就算完成結婚形式。至於未辦理結婚登記者，僅違反戶

籍法，婚姻仍屬有效。如此若要分辨已婚與未婚的身分，身

分證上之資料並無絕對之效力，對第三人之保障實有不足。 
無公權力之監督，易生是否合法之爭議： 

  如前所述，離婚之登記依民法第1050條之規定，係屬生效

要件，是以，如夫妻兩願離婚後並未至戶政機關辦理離婚之登

記，在法律上，此離婚是不成立的。若夫妻雙方有人誤以為

「離婚已成立」，而與他人發生性關係甚或是結婚，即有可能

構成刑法第239條「有配偶而與人通姦」之通姦罪及民法第237
條「有配偶而重婚者」之重婚罪。 

實務上對於曾否舉行公開儀式，頗有爭議，認定上易生困難，

對於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不公平： 
  由於儀式婚規定的公開儀式定義不明，易生爭議，司法院

曾就此提出多項解釋，例如：當事人在旅館房間內舉行婚禮，

或有證人陪同到餐廳擺酒席，若不足以使非邀宴對象知悉或看

見他們正在舉行婚禮者，或者僅擺酒席，但看不出來是在舉行

結婚儀式者，都不算公開儀式。 




